
恒温药品储存箱（900L左右）

产品名称 恒温药品储存箱（900L左右）

公司名称 北京福意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价格 .00/台

规格参数 品牌\品名:品牌：福意联（国产）
产品说明:温度2-48℃\0-100℃
用途:用于药品药业加温及恒温保存

公司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2号院3号楼
25层2502

联系电话 13811305852 13910804759

产品详情

恒温储存箱（900L左右）公司致力于以优异的产品服务好每一个客户。福意联恒温储存箱（900L左右）
由福意联，该产品有多种型号可供选择，欢迎前来咨询和询价，由于信息的推广，可能网页内资料不够1
，详情请及时联系！谢谢！选择了福意联您就是选择了放心，选择了福意联您就会一份诚心。因为这个
是一个用心在做的企业，这是一个有灵魂的企业。

恒温储存箱（900L左右）北京福意联有限公司的产品广泛用于医疗、实验室、食品保存、、等行业和领
域。我公司还可根据客户的要求，订做配备相关通用和必须的产品。 多年来公司奉行”以质量求生存、
以信誉求发展“的企业宗旨，坚持”质量靠前、用户靠前、诚信靠前“的发展意识，在丝网行业中持续
创造佳绩，在新老用户中不断信赖。

 

   福意联公司自成立以来坚决以精美恒温储存箱（900L左右）产品外观设计，认真务实的工作精神
，良好周到的后续服务，赢得了客户良好的口碑。“诚信经营”是我们的原则，“品质、服务至上”是
我们的宗旨。如果贵公司对我们的产品有需求意向，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并按贵公司对产品的需求提
供设计方案。我们深信“我们的成功是建立在您成功的基础之上”，我们愿与您携手共创高质量的产品
！

恒温储存箱（900L左右）福意联拥有冷藏系列（2-8℃，2-10℃，2-20℃等）恒温系列（4-38℃，2-48℃，
37℃，0-100℃），低温系列（-19℃～10℃，-25℃～10℃，-30℃～10℃，-12～10℃），车载冷链运输系
列（2℃～8℃，-19℃～10℃，-20℃）等各种温度段的温控产品；适用于生物医疗、、药房、、实验室、
科研院校、等行业；恒温保存箱2-8℃/20℃/25℃/30℃大屏幕数字温度显示，便于观察，宽电压带，适合2
20v电压下使用，采用智能电脑控制器和灵敏度传感器多点控制，箱内温度准确控制在2-48℃，具有多种



功能（根据机型不同，机器自带具有高低温等功能），出现故障会得到及时提醒，保障存储物品*，用户
可根据存放物品的多少调节搁架间距，提高相对空间利用率；强制风冷，箱内温度更均匀。（具体信息
请根据机型选择）

【医用恒温系列】：医用恒温箱、手术室恒温箱、液体加温柜、冲洗液加温箱、盐水加温箱、甘露醇溶
解箱【冷链运输系列】：车载冷藏箱、试剂冷链箱、运输箱、冷藏箱、便携式冷藏箱、生物*运输箱【手
术净化系列】：手术室保温柜、手术室保冷柜工程配套（嵌入式）【医用低温系列】：、低温冰柜、-20
℃低温冰箱

恒温储存箱（900L左右）推荐参数：

型号：FYL-YS-1028L

外形尺寸：（W×D×H）1267×678×2105mm

内部尺寸：（W×D×H）1160×585×1575mm

额定频率：50Hz

制 冷 剂：R134a（382g）

功    率：360W

电    压：220V

容    积：1028L

净    重：258kg

温度范围：2-48℃每一度恒温调节

恒温系统：制冷系统与制热系统匹配合理，采用强制空气循环，确保箱体内整体恒温无死角

循环方式：采用风冷式结构，合理设计风道及风量，箱内温度稳定均匀

加热方式：PTC陶瓷加热器

制冷方式：压缩机制冷（无氟制冷剂）

冷却器：采用能除露管+翅片冷凝器，翅片蒸发器，设计合理，有效增大制冷面积，提降温速度

安全性：完善的报警系统，低温报警、温感器感器故障报警、断电报警功能

人性化：宽电压带，温度和湿度双显，箱体内部具备照明设施

外箱材料：箱体采用的彩涂板，经喷涂工艺，表面色泽柔和

内箱材料：医用材质（不同型号内部材质有区别）



保温材料：采用密度聚氨酯整体发泡，具有重量轻、保温性能好

箱门密封：精制密封条（耐温，）

温控器：智能电脑温度控制器，数码显示、控温精度

箱体门部：使用双层强度钢化玻璃，保温效果好，透明度

安全锁扣：安全双门锁设计，实现双人双管

2-8℃小型系列

型号\功率\电压\尺寸\重量

FYL-YS-66L\85W\220V430×480×645mm\24KG

FYL-YS-88L\85W\220V480×470×840mm\32KG

FYL-YS-100E\85W\220V480×490×840mm\23KG

4-38℃系列

型号\功率\电压\尺寸\重量

FYL-YS-50LK\85W\220V\430×480×510mm\25KG

FYL-YS-100L\85W\220V\480×490×840mm\31KG

FYL-YS-138L\85W\220V5\40×550×840mm\40KG

2-48℃系列

FYL-YS-150L\100W\220V\595×570×865mm\47KG

FYL-YS-280L\160W\220V\595×570×1445mm\73KG

FYL-YS-430L\160w\220V\595×680×1805mm\105KG

FYL-YS-230L\160w\220V\595×570×1215mm\68KG

FYL-YS-310L\160w\220V\595×680×1315mm\78KG

2-48℃双门系列

FYL-YS-828L\360w\220V\1265×680×1823mm\238KG

FYL-YS-1028L\360w\220V\1265×680×2115mm\268KG

0-100℃高配系列



FYL-YS-151L\120w\220V\595×565×860mm\64KG

FYL-YS-281L\160w\220V\595×565×1440mm\99KG

FYL-YS-431L\200w\220V\595×675×1795mm\129KG

-30℃～10℃系列

FYL-YS-128L\110w\220V\550×560×850mm\30KG

-5℃~10℃\FYL-YS-50LL\70w\220V\430×480×510mm\23KG

-12℃~10℃\FYL-YS-100LL\70w\220V\480×490×840mm\25KG

-25℃～25℃系列

FYL-YS-18A\35W\220V\520×270×360mm\9.5KG

FYL-YS-25A\35W\220V\520×270×420mm\10.2kg

-25℃～10℃系列低温运输系列

FYL-YS-30L\45W\220V\560×400×398mm\18KG

FYL-YS-45L\50w\220V\650×400×430mm\20KG

FYL-YS-60L\55w\220V\650×400×520mm\22.5KG

FYL-YS-108L\60w\220V\605×570×932mm\27.5KG

FYL-YS-158L\70w\220V\955×585×825mm\37KG

FYL-YS-178L\75w\220V\965×520×855mm\39KG

FYL-YS-228L\85w\220V\1040×630×910mm\54KG

-18℃～10℃系列

FYL-YS-7\80W\220V\791x483x533mm\31KG

FYL-YS-95A\80w\220V\791x483x633mm\34KG

FYL-YS-117A\80w\220V\791x483x733mm\38KG

恒温储存箱（900L左右）特点：智能控制风扇强制冷气循环系统，确保箱体内部温度均匀性，微电脑控
温，温度数显，2——48℃温度范围内任意设定，控温、优异钢丝浸塑搁架，存取物品更方便，且易于清
洗，采用新型全压缩机，运转平衡，噪音低，使用寿命长、箱内玻璃门具备大视角观察玻璃窗，无需打
开内门便于用户观察，控制面板具有键盘锁定功能，防止随意调整运行参数、使用三层强度中空玻璃，
中间层为真空处理，保温效果好，自动化霜功能，适合温湿地区，外门防凝露技术的应用、产品结构为
立式箱体。主体分为四部分：电气控制系统，制冷系统、制热系统、显示系统。箱体内部采用密度聚氨



酯整体发泡，具有重量轻、保温性能好等特点。自动化霜功能，适合温湿地区，外门防凝露技术的应用
，85%湿度无凝露。

 

 

恒温储存箱（900L左右）

一、产品质量承诺：

1、 本公司向您提供的产品都是经过检测人员检测合格的产品

2、 对产品性能的检测，我们诚请用户亲临对产品进行全过程、全性能检查，待产品被确认合格后再装
箱发货。

二、产品价格承诺：

1、为了保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系统的选材和配件均选用国内或优异。

2、在同等竞争条件下，我公司在不以降低产品技术性能、更改产品部件为代价的基础上，真诚以优惠的
价格提供给贵方。

三、交货期承诺：

1、产品交货期：接到客户订单，一般3日内发货，尽量按用户要求，若有特殊要求，需提前完工的，我
公司可特别生产、安装，力争满足用户需求。

根据《税务总关于发布<企业得税税前扣除凭管理办法>的公告》（税务总公告2018年第28号）第十二条
规定：

企业私自印制、伪造、变造、作废、开票方非法、虚开、填写不规范等不符合规定的发票（简称“不合
规发票”）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

那么，实务中我们纳税人常见的或使用不合规发票情形有哪些呢？小编为您汇总了以下15项情形，您可
千万要注意啊！01未填写购买方的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普通发票根据《税务总关于增值
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税务总公告2017年第16号）**条规定：

自2017年7月1日起，购买方为企业的，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应向销售方提供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销售方为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应在“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栏填写购买方的纳税人
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税收凭。

称企业，包括公司、非公司制企业法人、企业分支、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其他企业。

02填开内容与实际交易不符的发票根据《税务总关于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税务总公告201
7年第16号）第二条规定：

销售方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发票内容应按照实际销售情况如实开具，不得根据购买方要求填开与实际交
易不符的内容。



03省级税务机关印制的旧版发票根据《税务总关于税务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税务总公告2018年第32
号）第六条规定：

新税务挂牌后，启用新的税收票式样和发票监制章。挂牌前已由各省税务机关统一印制的税收票和原各
省国税机关已监制的发票在2018年12月31日前可以继续使用，由税务总统一印制的税收票在2018年12月31
日后继续使用。

04提供货物运输服务未在备注栏注明规定信息的发票根据《税务总关于停止使用货物运输业增值税发票
有关问题的公告》（税务总公告2015年第99号）**条规定：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提供货物运输服务，使用增值税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开具发票时应将起运地、到
达地、车种车号以及运输货物信息等内容填写在发票备注栏中，如内容较多可另附清单。

05提供建筑服务未在备注栏注明规定信息的发票根据《税务总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
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税务总公告2016年第23号）第四条第（三）项规定：

提供建筑服务，纳税人自行开具或者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发票时，应在发票的备注栏注明建筑服务发生
地县（市、区）名称及项目名称。

此外，根据《税务总关于营改增后土地增值税若干征管规定的公告》（税务总公告2016年第70号）第五
条规定：

营改增后，土地增值税纳税人接受建筑安装服务的增值税发票，应按照规定在发票的备注栏注明建筑服
务发生地县（市、区）名称及项目名称，否则不得计入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

06销售不动产未按规定要求填开的发票根据《税务总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税收征收
管理事项的公告》（税务总公告2016年第23号）第四条第（四）项规定：

销售不动产，纳税人自行开具或者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发票时，应在发票“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
”栏填写不动产名称及房屋产权号码（无房屋产权的可不填写），“单位”栏填写面积单位，备注栏注
明不动产的详细地址。07出租不动产未在备注栏注明规定信息的发票根据《税务总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税务总公告2016年第23号）第四条第（五）项规定：

出租不动产，纳税人自行开具或者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发票时，应在备注栏注明不动产的详细地址。08
未在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中开具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根据《关于增值税发票管理若干事项的公告》
（税务总公告2017年第45号）第三条规定：

自2018年4月1日起，二手车交易市场、二手车经销企业、经纪和拍卖企业应当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开
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

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车价合计”栏次仅注明车辆价款。二手车交易市场、二手车经销企业、经纪和拍
卖企业在办理过户手续过程中收取的其他费用，应当单独开具增值税发票。

09未按规定要求开具的成品油发票根据《税务总关于成品油消费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税务总
公告2018年第1号）**条规定：

有成品油发票均须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中成品油发票开具模块开具。开具成品油发票时，应遵守以下
规则：

1、正确选择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



2、发票“单位”栏应选择“吨”或“升”，蓝字发票的“数量”栏为必填项且不为“0”。

3、开具成品油发票后，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以及销售折让等情形的，应按规定开具红字成品油发票
。

4、成品油经销企业某一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的油品可开具成品油发票的总量，应不大于的成品油发
票、消费税缴款书对应的同一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的油品总量。

10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将代办退税发票作为增值税扣税凭根据《税务总关于调整完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办
理出口货物退（免）税有关事项的公告》（税务总公告2017年第35号）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生产企业代办退税的出口货物，应先按出口货物离岸价和增值税适用税率计算销项税额并按规定申报缴
纳增值税，同时向综服企业开具备注栏内注明“代办退税”的增值税发票（简称“代办退税发票”），
作为综服企业代办退税的凭。

代办退税发票不得作为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增值税扣税凭。

11未填开付款方全称的发票根据《税务总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发票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2008〕8
0号）第八条第（二）项规定：

纳税人使用不符合规定发票特别是没有填开付款方全称的发票，不得允许纳税人用于税前扣除、抵扣税
款、出口退税和财务报销。

12未加盖发票章的发票根据《税务总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决定》（税务
总令第37号）

第二十八条规定：

单位和个人在开具发票时，必须做到按照号码顺序填开，填写项目齐全，内容真实，字迹清楚，全部联
次一次打印，内容完全一致，并在发票联和抵扣联加盖发票章。

13单用途卡销售、充值与使用等环节发票开具不规范根据《税务总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
》（税务总公告2016年第53号）第三条规定：

单用途卡发卡企业或者售卡企业向购卡人、充值人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不得开具增值税发票。

持卡人使用单用途卡购买货物或服务时，货物或者服务的销售方应按照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且不得向
持卡人开具增值税发票。

销售方与售卡方不是同一个纳税人的，销售方在收到售卡方结算的销售款时，应向售卡方开具增值税普
通发票，并在备注栏注明“收到预付卡结算款”，不得开具增值税发票。

14多用途卡销售、充值与使用等环节发票开具不规范根据《税务总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
》（税务总公告2016年第53号）第四条规定：

支付向购卡人、充值人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不得开具增值税发票。

持卡人使用多用途卡，向与支付签署合作协议的特约商户购买货物或服务，特约商户应按照现行规定缴
纳增值税，且不得向持卡人开具增值税发票。

特约商户收到支付结算的销售款时，应向支付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并在备注栏注明“收到预付卡结算



款”，不得开具增值税发票。

15**代收车船税开具增值税发票备注栏未填写规定信息根据《税务总关于**代收车船税开具增值税发票
问题的公告》（税务总公告2016年第51号）文件规定：

**作为车船税扣缴义务人，在代收车船税并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应在增值税发票备注栏中注明代收车船
税税款信息。具体包括：**单号、税款属期（详细至月）、代收车船税金额、滞纳金金额、金额合计等
。该增值税发票可作为纳税人缴纳车船税及滞纳金的会计核算原始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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